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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涉案果树价格认定规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涉案果树价格认定工作，统一涉案果树

价格认定程序、方法和标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

《山东省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条例》、《扣押、追缴、没收物品

估价管理办法》（计办〔1997〕808号）、《关于扣押追缴没收

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》（发改厅〔2008〕1392

号）、《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暂行办

法》（中纪发〔2010〕35号）、《价格鉴定行为规范（2010年

版）》（发改价证办〔2010〕103号）、《林木价格认定规则》（发

改价证办〔2013〕202号）及国家相关规定，结合果树价格

认定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我省涉案果树价格认定活动，包

括纪检监察、司法、行政活动中涉及的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

争议的果树价格认定。

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果树是指以生产果品并取得经济效

益为目的的木本、藤本或多年生草本植物。

第四条 涉案果树价格认定应当遵循合法、客观、公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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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、合理的原则。

第五条 涉案果树价格认定应按照国家和我省涉案、涉

纪财物价格认定相关程序规定进行。

价格认定过程中，可聘请果树方面的专业人员协助。根

据工作需要，可要求价格认定提出（委托）方提供相关技术

报告或书面证明。

第六条 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价格政策性

文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章 价格认定方法

第七条 涉案果树价格认定可采用市场比较法（以下简

称市场法）、重置成本法（以下简称成本法）、收益现值法（以

下简称收益法）和专家咨询法等方法。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

价格认定目的、价格类型、涉案果树生长发育阶段等具体情

况及可取得的相关资料等，选择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进行价格

认定，也可以一种方法为主，其他方法为辅，通过综合分析，

确定涉案果树价格认定结论。

第八条 运用市场法对涉案果树进行价格认定，涉案果

树所在地区应当存在相对成熟、完善的果树交易市场；同时，

参照果树市场交易价格及其与涉案果树可比较的指标、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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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数等资料可以搜集到。

市场法计算公式为：

En = G×Kb×K

En—涉案果树价格认定值

G—参照果树市场交易（成交）价格

Kb—交易时间修正系数，可根据果树、果品或工价变化

情况来确定

K—果树生长状况调整系数

第九条 运用成本法对涉案果树进行价格认定，按基准日

时工价和生产水平，将重新培植与涉案果树相类似的果树所

投入的苗木、土地、水电化肥农药、人工、管理及相关税费

等正常客观成本费用和正常利润作为重置价格，考虑贬值因

素后作为涉案果树价值。

成本法计算公式为：

式中：En—涉案果树价格认定值

K—果树生长状况调整系数

Kα—贬值率（果树年纯收益为正值前，Kα=0;年纯

收益为正值后，
mu
m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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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—第 i年的年收益（当地社会客观收益；幼树期

果树无收益，Ai=0）

n—树龄

m—从苗木定植至年纯收益为正值前一年的期间

p—利率，可以按安全利率确定

第十条 采用收益法对涉案果树进行价格认定时，应以

涉案果树未来可连续获利为前提。同时，价格认定人员应对

未来合理收益年限内各年度的客观纯收益进行科学的分析测

算，并确定合理的折现率。

收益法计算公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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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E—涉案果树价格认定值

Ai—第 i年的年收益

Ci—第 i年的年生产成本

K—果树生长状况调整系数

n—合理收益年限

p—折现率

未来合理的收益年限一般依据价格认定基准日、果树经

济寿命期及合理恢复期来确定。

年纯收益应根据当地客观年收益和年生产成本支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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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，一般采用当地前三年平均年纯收益，有大小年的果树

年纯收益宜采用当地前四年平均年纯收益。

第十一条 运用专家咨询法对涉案果树进行价格认定，

应首先根据涉案果树状况及价格认定的实际需求，从果树相

关行业选取一定数量具有果树研究、果树栽培及果树、果品

销售等方面的专业人员。专业人员针对涉案果树的价格提出

意见或建议后，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价格认定目的并运用统

计分析方法对专家意见进行分析处理，并最终确定涉案果树

价格。

第十二条 幼树期果树价格认定一般宜采用成本法，也

可以根据获取资料情况选用市场法。

第十三条 初果期果树价格认定可选用成本法和收益

法，也可以根据获取资料情况选用市场法。

当初果期果树年收益小于其年生产成本，一般宜选用成

本法和市场法。成本法计算公式见第九条，其中 Kα=0

当初果期果树年收益大于其年生产成本，可以选用收益

法，分别将涉案果树的初果期未来收益和盛果期未来收益折

现，有残值（衰老期可能存在的果木价值及收益）的应予考

虑。计算公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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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

En—涉案果树价格认定值

Em—盛果期的平均年纯收益

EΔ-残值现值

Bi—初果期各年的纯收益

u—经济寿命年限

m—盛果期的开始年限

n—树龄

u-m—盛果期年数

m-n—涉案果树距盛产期的年数

p—折现率

K-果树生长状况调整系数

第十四条 盛果期果树价格认定一般宜选用收益法，计

算公式见第十条。

第十五条 衰老期果树价格认定一般可以选用市场法或

收益法。

第三章 影响价格认定的有关因素及相关参数的确定

第十六条 根据果树生产经营的特点，影响涉案果树价格

认定的有关因素包括果树的树种、品种、树龄、种植密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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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长状况、生长发育阶段、经济寿命、产量及果品价格等。

第十七条 果树的生长发育阶段，从苗木定植开始一般

划分为：幼树期、初果期、盛果期和衰老期。常见果树生长

发育阶段划分应根据果树具体状况，结合果树专家意见具体

确定。

第十八条 果树经济寿命是指果树的年平均收益从相对

比较稳定到开始显著下降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后果树产量明

显下降，其个别投资收益率明显低于当地平均水平，通常应

进行果树更新。常见果树经济寿命应根据果树具体状况，结

合果树专家意见具体确定。

第十九条 涉案果树产量，应根据本地区正常管理经营

水平下的果树产量，结合涉案果树的具体状况经适当修正后

确定，或结合果树不同的生长期进行测产。一般可按以下方

法进行测算：

（一）以涉案果树最近 3~5年的实际平均单产作为预测

的果树产量。这一方法一般只适用于产量较为稳定的盛果期

果树产量测算，对初果期果树产量应充分考虑其初果期年限。

（二）以涉案果树附近同种果树的平均年产量为基础，

将涉案果树的生长状况、树龄、栽植密度和管理水平等与其

进行比较，确定一个调整系数，以此对涉案果树的产量进行

预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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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果树产量可参考附表 1。

第二十条 果树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一般可根据果树的

（平均）冠幅、树高、单位面积株数或产量（产值）等参数

确定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ccc

sss

nhl
nhlK 2

2



式中：K—果树生长状况调整系数

ls—涉案果树（平均）冠幅

lc—参照果树（平均）冠幅

hs—涉案果树（平均）树高

hc—参照果树（平均）树高

ns—涉案果园单位面积株数

nc—参照果园单位面积株数

对于以上参数无法或不便获取时（如藤本植物等），可选

用果树（果园）单位面积产量（产值）来确定 K值：

C

S

W
WK 

式中：K—果树生长状况调整系数

ws—涉案果树（果园）单位面积产量（产值）

Wc—参照果树（果园）单位面积产量（产值）

K值是果园立地条件和栽培管理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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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越好 K值越大，反之则越小。

第二十一条 折现率一般可采用当地果树平均投资收益

率或按安全利率（无风险利率）加风险调整值进行确定。折

现率的确定应遵循不低于无风险报酬率、以行业报酬率为基

准、与收益额口径相匹配等三原则。

（一）果树投资收益率根据当地近几年果树收益情况进

行分析测算。

（二）安全利率一般以中长期国债利率或银行定期存款

利率作为参考(利率选用复利形式)，可以根据五年期国债利率

转换为复利形式的年利率为基准，取基准日前后中长期国债

利率的平均利率作为安全利率。

风险调整值一般根据当地果树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灾害

发生频率和危害强度，通过统计调查、专家经验判断等方法

综合分析确定。

第四章 果树损失的认定

第二十二条 涉案果树损失类型一般分为果树直接损

失、间接损失。涉案果树损失类型及树种（品种）、毁损程度、

损失范围等由提出（委托）方确定。

有关涉案果树生长状态及损毁情况等，如有必要应由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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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专业部门进行技术鉴定。

第二十三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根据价格认定目的、损失

类型、毁损程度及恢复状况，结合涉案果树不同的生长发育

阶段及可获取资料情况，选取适宜的方法进行认定。

第二十四条 涉案果树直接损失认定一般宜选用成本

法或市场法，有残值的应扣除残值。

（一）果树全部损毁情况下，果树直接损失计算公式：

 EEE as

式中：

ES-果树直接损失

Ea-果树被损毁前（重置）价值

EΔ-残值

（二）果树部分损毁情况下，一般可根据果树损毁状况

区分为可恢复（更新、复原）和不可恢复两种情况。可恢复

是指毁坏后通过培植可恢复到毁坏前状态且经济上合理；不

可恢复是指毁坏后无法通过培植恢复到毁坏前状态，或虽技

术上可行但经济上不合理。

1.可以恢复情况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a

1

m

S i
i

EE r
n 

 

式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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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-果树直接损失

Ea-果树被损毁前（重置）价值

n-果树剩余经济寿命期

m-果树合理恢复期

ri-果树合理恢复期内第 i年减产比例

果树受损后的合理恢复期及产量减损比例参考附表 2，

并结合果树专家意见确定。

2.不可恢复情况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rEE aS 

式中：

ES-果树直接损失

Ea-果树被损毁前（重置）价值

r-价值减损比例

果树产量减损比例参考附表 2，并结合果树专家意见确

定。

第二十五条 涉案果树间接损失认定一般宜选用收益

法。根据果树损毁状况，间接损失区分可恢复（更新、复原）

和不可恢复两种情况计算：

（一）可恢复的，按果树在正常生长情况下于合理恢复

期内预期纯收益减少额的现值进行计算；

（二）不可恢复的，按果树在正常生长情况下于剩余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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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寿命期内预期纯收益减少额的现值进行计算。

第二十六条 果树合理恢复期的确定。果树全部损毁情况

下，幼树期果树合理恢复期按树龄计算；产果期（初果期、

盛果期、衰老期）果树合理恢复期，按果树年纯收益达到正

值的年限与其剩余经济寿命期孰短原则来确定。果树部分受

损并对产量有影响的，果树合理恢复期应区分不同果树栽培

情况结合果树专家意见确定。

第二十七条 涉案果树价值减损比例的确定。一般根据

果树不同受损部位（枝、干、根、叶、芽、花、果等）对果

树产量的影响程度，可采用产量减损比例确定受损部分价值

在果树整体价值中的比例。常见果树毁损程度及其对产量的

影响可参考附表 2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由山东省价格认证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自 2015年 3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17年 2月 28日。山东省物价局原有关规定与本规则不

一致的，以本规则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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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常见果树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单位面积产量参考表

种 类 品种或类型
单位面积产量（kg/667m2 ）

初果期 盛果期 衰老期

苹果树

乔砧普通型 500～1000 2000～3000 ＜1000
乔砧短枝型 500～1500 2500～4000 ＜1000
矮化中间砧 1000～2000 3000～4000 ＜1000
矮化自根砧 1000～2000 4000～5000 ＜1500

梨树

白梨系统 500～1000 2000～3000 ＜1000
沙梨系统 1000～2000 3000～4000 ＜1500
洋梨系统 300～1000 1500～2000 ＜500

桃树

普通桃 500～1000 1500～2000 ＜1000
油 桃 300～750 1000～1500 ＜750
加工类桃 500～1000 1500～2000 ＜1000

樱桃树
中国樱桃 200～300 500～750 ＜300
甜樱桃 300～500 1000～1500 ＜500

枣树

小枣类 200～300 1000～1500 ＜500
圆枣类 200～300 500～1000 ＜300
长枣类 200～300 500～1000 ＜300

冬枣等鲜食类 200～300 1000～1500 ＜500

杏树
鲜食品种 100～300 500～750 ＜200
仁用品种 50～100 150～200 ＜100

葡萄树

鲜食品种 300～750 1000～2000 ＜1000
酿酒品种 300～500 750～1000 ＜500
兼用品种 300～400 1000～1500 ＜500

核桃树
早实品种 50～100 200～300 ＜50
晚实品种 50～75 150～200 ＜50

板栗树

普通型 75～100 200～400 ＜100
短枝型 150～200 300～500 ＜200
日本栗 150～200 300～500 ＜200

柿树
涩 柿 500～750 1500～2000 ＜750
甜 柿 200～300 500～1000 ＜300

石榴树 250～500 1000～1500 ＜500
山楂树 300～500 1500～2000 ＜500
李子树 300～500 1000～1500 ＜500
无花果树 300～500 1500～2000 ＜500
猕猴桃树 300～500 1500～3000 ＜500
说明: 1、枣树是指鲜枣产量；

2、仁用杏是指杏核产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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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常见果树毁损程度界定及对产量的影响参考表

种类 损失程度 毁损程度界定 毁损程度对果树产量的影响程度

苹果树

全损
1.砍树杆、剥皮、药物造成树体死亡；2.根系受损严重、形成层整圈变色

死亡；3.整圈环割至木质部且宽度达到干周 20%以上。
损失 100%

部分损失

重度毁损：1.树冠损失 60-80%；2.枝、干损失 40%-60%；3.叶片损失

60%-80%。

需 3年以上时间来恢复产量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

期间 70%-80%、50%-60%、30%-40%以下

中度毁损：1.树冠损失 40-60%；2.枝、干损失 20%-40%；3.叶片损失

40%-60% 。

需 2年以上时间来恢复产量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

期间 50%-60%、30%-40%以下

轻度毁损：1.树冠损失 40%以下；2.枝、干损失 20%以下；3.叶片损失 40%

以下。

需 1年以上时间来恢复产量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

期间 30%-40%以下

梨树

全损
.因整株被砍倒、压倒、剥皮、环割、盗挖、喷药、灌药、火烤、水淹等原

因，导致整株死亡。
损失 100%

部分损失

重度毁损：

1. 因树体被砍伤、压伤、剥皮、环割、盗挖、喷药、灌药、火烤、水淹等

原因，导致树势衰弱严重；

2. 结果期。结果枝损失 50%-90%；生长季节，叶片损失 60%-90%；

3. 幼树期。树体的主枝、营养枝等枝干损失 50%-90%；生长季节，叶片

损失 60%-90%。

产量损失为 1—3年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发育期

间的 70%、50%、30%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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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度毁损：（20%～50%）

1. 因树体被砍伤、压伤、剥皮、环割、盗挖、喷药、灌药、火烤、水淹等

原因，导致树势衰弱较重；

2. 结果期。结果枝损失 20%—50%；生长季节，叶片损失 40%—60%；

3. 幼树期。树体的主枝、营养枝等枝干损失 20%—50%；生长季节，结果

枝（枣吊）或叶片损失 40%—60%。

产量损失为 1—2年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发育期

间的 50%、30%以下

轻度毁损：20%以下

1. 因树体被砍伤、压伤、剥皮、环割、盗挖、喷药、灌药、火烤、水淹等

原因，导致树势衰弱较轻；

2. 结果期。结果枝损失 20%以下；生长季节，叶片损失 40%以下；

3. 幼树期。树体的主枝、营养枝等枝干损失 20%以下；生长季节，叶片损

失 40%以下。

产量损失为 1年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发

育期间的 30%以下

枣树

全损
因整株被砍倒、压倒、剥皮、环割、盗挖、喷药、灌药、火烤、水淹等原

因，导致整株死亡。
损失 100%

部分损失

重度毁损：

1. 因树体被砍伤、压伤、剥皮、环割、盗挖、喷药、灌药、火烤、水淹等
原因，导致树势衰弱严重；

2. 结果期。结果母枝（枣股）损失 50%-90%；生长季节，结果枝（枣吊）
上或叶片损失 60%-90%；
3. 幼树期。结果母枝（枣股）损失 50%-90%；生长季节，结果枝（枣吊）
或叶片损失 60%-90%。

产量损失为 1—3年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发育期

间的 70%、50%、30%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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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度毁损：

1. 因树体被砍伤、压伤、剥皮、环割、盗挖、喷药、灌药、火烤、水淹等

原因，导致树势衰弱较重；

2. 结果期。结果母枝（枣股）损失 20%-50%；生长季节，结果枝（枣吊）

上或叶片损失 40%-60%；

3. 幼树期。结果母枝（枣股）损失 20%-50%；生长季节，结果枝（枣吊）

或叶片损失 40%-60%。

产量损失为 1—2年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发育期

间的 50%、30%以下

轻度毁损：

1. 因树体被砍伤、压伤、剥皮、环割、盗挖、喷药、灌药、火烤、水淹等

原因，导致树势衰弱较轻；

2. 结果期。结果母枝（枣股）损失 20%以下；生长季节，结果枝（枣吊）

上或叶片损失 40%以下；

3. 幼树期。结果母枝（枣股）损失 20%以下；生长季节，结果枝（枣吊）

或叶片损失 40%以下。

产量损失为 1年，平均影响为所处生长发育期间的

30%以下

葡萄树

全损 1.植株全部死亡；2.当年经济产量全部丧失；3.叶片功能全部丧失。 损失 100%

部分损失

重度毁损：1.植株死亡 50%以上；2.经济产量和叶片功能丧失 50%以上。 植株死亡损失程度最高，其它依据影响程度断定

中度毁损：1.植株死亡 20%-50%；2.经济产量和叶片功能丧失 20%-50%。 损失情况依据影响程度断定

轻度毁损：1.植株死亡 20%以下；2.经济产量和叶片功能丧失 20%以下。 影响较小，一般不会对整体生产构成重大威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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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榴树

全损 主干树皮损坏 50%以上，树死亡。 损失 100%

部分损失

重度毁损：主干树皮损坏 30%以上、50%以下，树仍可成活。 减产 80%

中度毁损：主干树皮损坏 20%以上、30%以下，树仍可成活。 减产 50%

轻度毁损：主干树皮损坏 20%以下 。 减产 30%

板栗树

全损 1.主、侧枝全部毁坏；2.主干全毁；3.主根全毁。 无产量或减产 85%以上

部分损失

重度毁损：1.主枝 60%以上被毁；2.主干或根部损毁严重。 减产 50%-85%

中度毁损：1.主、侧枝被毁 30%-60%；2.主干或根部部分损毁。 减产 20%-50%

轻度毁损：1.侧枝损毁 30%以下；2.叶子部分损毁。 减产 20%以下

山楂树

全损 1.树根全损坏，不能生长；2.环剥致树枝全部枯干；3.主枝全砍光。 损失 100%

部分损失

重度毁损：1.树根或主干基部剥皮 50%以上；2.主枝损坏一半以上。 减产 50%-70%

中度毁损：1.树根损坏三分之一左右；2.主枝或侧枝损坏三分之一左右。 减产 30%-60%

轻度毁损：1.树根部分损坏较轻；2.侧枝部分损坏 。 减产 10%-30%

注：涉案果树毁损程度的界定及对产量的影响，根据当地果树栽培和涉案果树的具体情况，结合果树专家意见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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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常见果树常规栽植密度参考表

种 类 品种或类型 株、行距 （m ）
栽植密度

(株/667m2)
备 注

苹果树

乔砧普通型 3.0～5.0×4.5～5.0 27～50 小冠疏层型

乔砧短枝型 2.0～3.0×4.0～4.5 50～83 小冠疏层型

矮化中间砧 1.5～2.0×3.5～4.0 83～127 细长纺锤形

矮化自根砧 1.0～1.5×3.3～3.5 127～202 高纺锤形

梨树

白梨系统 3.0～4.0×4.0～6.0 28～55
沙梨系统 0.75～1.0×4.0～6.0 110～225 架式栽培

洋梨系统 4.0～5.0×4.0～6.0 22～42

桃树

普通桃 3.0～4.0×4.0～6.0 28～55
油桃 3.0～4.0×4.0～6.0 28～55

加工类桃 3.0～4.0×4.0～6.0 28～55

樱桃树
中国樱桃 3.0～4.0×4.0～6.0 28～55
甜樱桃 2.0～3.0×4.0～5.0 45～ 83

枣树

小枣类 3.0～4.0×4.0～5.0 33～55 枣园

园枣类 4.0～5.0×5.0～6.0 22～33 枣园

长枣类 4.0～5.0×5.0～6.0 22～33 枣园

冬枣等鲜食类 3.0～4.0×4.0～5.0 33～55 枣园

葡萄树

单篱架 1.0～2.0×1.5～3.0 111～444
双篱架 1.5～2.0 2.5～3.5 95～178
大棚架 3.0～4.0 6.0～8.0 21～37
小棚架 2.0～3.0 4.0～6.0 37～83

杏树
鲜食品种 3.0～4.0×4.0～5.0 33～55
仁用品种 2.0～3.0×4.0～5.0 45～83

核桃树
早实品种 3.0～4.0×4.0～5.0 33～55
晚实品种 4.0～5.0×5.0～6.0 22～33

板栗树

普通型 3.0～4.0×4.0～5.0 33～55
短枝型 2.0～3.0×3.0～4.0 55～111
日本栗 3.0～4.0×4.0～5.0 33～55

柿树
涩柿 3.0～5.0× 6.0～8.0 17～37
甜柿 3.0～4.0×5.0～6.0 28～45

石榴树 2.0～4.0×3.0～5.0 33～111
山楂树 3.0～5.0×4.0～6.0 22～55
李子树 2.0～4.0×4.0～6.0 28～83
无花果树 2.0～4.0× 3.0～5.0 33～111

猕猴桃树

单篱架 2.0～4.0×3.0～4.0 42～111
T形架 4.0～5.0× 5.0～6.0 22～33
大棚架 4.0～5.0× 5.0～6.0 22～33

注：果树合理栽植密度，应根据自然条件、品种特性、砧穗组合、整形修剪方法、栽植规模、

资金投入力度、劳力状况和机械化水平等综合因素，结合专家意见具体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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